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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一： 

 

环保部门规章清理方案 

（征求意见稿） 

 

序号 规 章 名 称 文  件  号 处理方案 备    注 

1 全国环境监测管理条例 城环字〔1983〕483 号 继续有效 

待《环境监测管理条

例》出台后修改或者

废止 

2 城市放射性废物管理办法 （87）环放字第 239 号 继续有效 

待《放射性废物安全

管理条例》出台后修

改或者废止 

3 
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

治管理规定 
（89）环管字第 201 号 继续有效 

修改部分条款，见修

改决定 

4 汽车排气污染监督管理办法 （90）环管字第 359 号 继续有效 
修改部分条款，见修

改决定 

5 
防止含多氯联苯电力装置

及其废物污染环境的规定 
（91）环管字第 050 号 继续有效  

6 环境监理工作暂行办法 （91）环监字第 338 号 继续有效 拟另行修改 

7 
环境保护科学技术研究成

果管理办法 
国家环保局令第 7 号 继续有效  

8 环境监理执法标志管理办法 国家环保局令第 9 号 继续有效 拟另行修改 

9 
排放污染物申报登记管理

规定 
国家环保局令第 10 号 废  止 

主要内容已被《关于

排污费征收核定有关

工作的通知》（环发

〔2003〕64 号）取代

10 防治尾矿污染环境管理规定 

国家环保局令第 11 号，

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令第6

号修订 

继续有效 
修改部分条款，见修

改决定 

11 
化学品首次进口及有毒化

学品进出口环境管理规定 
环管〔1994〕140 号 继续有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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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规 章 名 称 文  件  号 处理方案 备    注 

12 环境保护档案管理办法 国家环境保护局令第13号 继续有效 
待《档案法》修订后

修订 

13 环境监理人员行为规范 国家环境保护局令第16号 继续有效 拟另行修改 

14 
废物进口环境保护管理暂

行规定 
环控〔1996〕204 号 继续有效 

待《进口废物环境管

理办法》和《进口废

物环境管理规定》发

布后废止 

15 

关于颁布《关于废物进口

环境保护管理暂行规定的

补充规定》的通知 

环控〔1996〕629 号 继续有效 

待《进口废物环境管

理办法》和《进口废

物环境管理规定》发

布后废止 

16 电磁辐射环境保护管理办法 国家环境保护局令第18号 继续有效 

拟另行修改。颁布日

期较早。与《环境影

响评价法》、《建设

项目环境保护管理

条例》不一致 

17 环境保护法规解释管理办法 
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令第

1 号 
继续有效  

18 环境标准管理办法 
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令第

3 号 
继续有效  

19 
关于发布《秸秆禁烧和综

合利用管理办法》的通知 
环发〔1999〕98 号 继续有效  

20 
国家重点环境保护实用技

术推广管理办法 

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令第

4 号 
废  止 

内容已被《国家环境

保护技术评价与示

范管理办法》（环发

〔2009〕58 号）取代

21 危险废物转移联单管理办法 
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令第

5 号 
继续有效 拟另行修改 

22 污染源监测管理办法 环发〔1999〕246 号 继续有效 

待《环境监测管理条

例》出台后修改或者

废止 

23 
消耗臭氧层物质进出口管

理办法 
环发〔1999〕278 号 废  止 

内容已被《消耗臭氧层

物质管理条例》取代

24 
近岸海域环境功能区管理

办法 

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令第

8 号 
继续有效 

修改部分条款，见修

改决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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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规 章 名 称 文  件  号 处理方案 备    注 

25 
关于加强对消耗臭氧层物

质进出口管理的规定 
环发〔2000〕285 号 废止 

内容已被《消耗臭氧层

物质管理条例》取代

26 畜禽养殖污染防治管理办法 
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令第

9 号 
继续有效 

待《畜禽养殖污染防

治条例》出台后修订

或者废止 

27 

淮河和太湖流域排放重点

水污染物许可证管理办法

（试行） 

国家环保总局令第 11 号 继续有效 

正在研究制定《水污

染物排放许可证管

理办法》 

28 
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

收管理办法 

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令第

13 号 
继续有效 

修改第二十三条，见

修改决定。有关程

序、管理内容和要求

等方面已不能满足

目前管理的需求，适

时全面修订。 

29 
环境影响评价审查专家库

管理办法 
国家环保总局第 16 号令 继续有效  

30 
专项规划环境影响报告书

审查办法 

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令第

18 号 
继续有效 

拟另行修改。有关审

查的内容、程序要求

应根据2010年 9月1

日实施的《规划环境

影响评价条例》进一

步修改完善。 

31 全国环保系统六项禁令 
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令第

20 号 
继续有效  

32 医疗废物管理行政处罚办法 
卫生部、国家环境保护总

局令第 21 号 
继续有效 

修改部分条款，见修

改决定 

33 
环境保护行政许可听证暂

行办法 

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令第

22 号 
继续有效  

34 
环境污染治理设施运营资

质许可管理办法 

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令第

23 号 
继续有效 拟另行修改 

35 环境保护法规制定程序办法 
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令第

25 号 
继续有效  

36 

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资

质管理办法 

 

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令26号 继续有效 

拟另行修改。有关资

质等级划分、资质条

件设定以及对环评

机构的管理内容等

已不能满足目前管

理的需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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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规 章 名 称 文  件  号 处理方案 备    注 

37 
废弃危险化学品污染环境

防治办法 
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令27号 继续有效  

38 污染源自动监控管理办法 环保环境保护总局令28号 继续有效 拟另行修改 

39 

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建设项

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

程序规定 

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令第

29 号 
继续有效  

40 
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行

为准则与廉政规定 

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令第

30 号 
继续有效  

41 
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

安全许可管理办法 

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令第

31 号，环境保护部令第 3

号修订 

继续有效  

42 
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

全环境管理办法 
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令32号 继续有效  

43 环境信访办法 
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令第

34 号 
继续有效  

44 
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监督检

查办法 
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令36号 继续有效  

45 环境统计管理办法 
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令第

37 号 
继续有效 拟另行修改 

46 环境信息公开办法（试行） 
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令第

35 号 
继续有效  

47 环境监测管理办法 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令39号 继续有效 

待《环境监测管理条

例》出台后修改或者

废止 

48 
电子废物污染环境防治管

理办法 

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令第

40 号 
继续有效  

49 排污费征收工作稽查办法 国家环境保护总局42号令 继续有效  

50 

民用核安全设备设计制造

安装和无损检验监督管理

规定（HAF601） 

国家环境保护总局43号令 继续有效  

51 

民用核安全设备无损检验

人 员 资 格 管 理 规 定

（HAF602） 

国家环境保护总局、国防

科工委令第 44 号 
继续有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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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规 章 名 称 文  件  号 处理方案 备    注 

52 

民用核安全设备焊工焊接

操 作 工 资 格 管 理 规 定

（HAF603） 

国家环境保护总局45号令 继续有效  

53 
进口民用核安全设备监督

管理规定（HAF604） 
国家环境保护总局46号令 继续有效  

54 危险废物出口核准管理办法 
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令第

47 号 
继续有效  

55 国家危险废物名录 
环境保护部、发改委令

第 1 号 
继续有效  

56 
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

类管理名录  
环境保护部令第 2 号 继续有效  

57 环境行政复议办法 环境保护部令第 4 号 继续有效  

58 
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

件分级审批规定 
环境保护部令第 5 号 继续有效  

59 限期治理管理办法（试行） 环境保护部令第 6 号 继续有效  

60 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办法 环境保护部令第 7 号 继续有效  

61 环境行政处罚办法 环境保护部令第 8 号 继续有效  

62 
地方环境质量标准和污染

物排放标准备案管理办法 
环境保护部令第 9 号 继续有效  

63 
进出口环保用微生物菌剂

环境安全管理办法 
环境保护部令第 10 号 继续有效  

 


